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林宥晴
電話：08-7362589#219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4621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唐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312645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955415_11312645700_1_4955415_11312645700_1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體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2024年優

良適應體育教案徵選實施計畫」活動簡章1份，請轉知所

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3年3月21日臺教體署學(二)字第

113001015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特殊教育與運動教育人員研發適應體育教材，將融

合概念及身體素養融入各項體育教學活動中，幫助身心障

礙學生與一般學生在運動中一起學習與成長，特委請國立

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旨揭活動。

三、本案活動重要資訊摘錄如下，詳見附件簡章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13年5月1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6時

止。

(二)參加對象：符合下列任一資格者均可報名參加，每團隊

人數為1-2人，每人以報名1組為限。

１、全國各級學校之現職體育及特教相關領域教師（均含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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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式、代理、代課、兼課和實習教師）。

２、大專院校之體育相關領域或特教領域取得師資培育資

格之學生（應檢附師培相關證明或修課證明）。

３、大專院校遊憩與運動學群與特教相關科系之學生。

(三)徵選組別：參照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-國民中

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域」之學習內

容，設計融合式體育教案，共分為以下4組。

１、組別一其他運動組：包含體適能、防衛性運動、水域

休閒活動、戶外休閒運動、其他休閒運動等。

２、組別二挑戰類型組：包含田徑與游泳等。

３、組別三競爭類型組：包含網/牆性球類運動、陣地攻守

性球類運動、標的性球類運動、守備∕跑分性球類運

動等。

４、組別四表現類型組：包含體操、舞蹈、民俗運動等。

(四)投稿方式：一律採線上報名。

(五)錄取結果預定於113年6月1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公告

於教育部體育署適應體育發展中心粉絲專頁（臉書），

並以電子郵件通知。

四、本案如有報名或其他問題，請逕洽教育部體育署委辦單位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，聯絡人：鄭凱云專任助理；電話：

（02）7749-3199；Email電子信箱：ntnuape@gmail.

com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(學校體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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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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